
三湘都市报4月8日
讯 交通事故中受伤，觉
得自己伤势不严重，伤
者跟肇事司机“私了”，
收了5000元赔偿款。随
后发现自己肋骨断了几
根，被评定为十级伤残，

伤者找到肇事司机协商未果， 起诉到法院。
4月8日， 记者从张家界永定区人民法院获
悉，法院判决撤销原赔偿协议，保险公司向伤
者补足赔偿款差额11万余元。

2023年，丁华搭乘彭军驾驶的电动自行
车出门， 路上被一辆来不及刹车的二轮摩托
撞上，丁华和彭军双双受伤入院。

肇事的摩托车由王强驾驶， 王强并没有
摩托车驾驶证，车辆登记在其妻子名下。事故
发生后，三人达成一致和解协议，约定由王强
承担丁华与彭军的医疗住院费用， 并赔偿后
续营养费、误工费等2.4万余元。协议签订后，
王强前后向丁华支付三笔共计5000元后，未
再给付其余赔偿款。

丁华没想到，自己的伤情比预估的严重，
肋骨断了好几根，伤情稳定后，被评定为十级
伤残。多次找到王强协商伤残赔偿事宜无果，
丁华将王强、王强的妻子及摩托车投保的保险
公司起诉至永定区人民法院教字垭人民法庭。

法院审理认为， 对于伤势程度的判断需
要专业人员进行鉴定而非普通认知可确定，
原告伤情经鉴定确已构成十级伤残， 赔偿协
议确定的赔偿数额与原告实际发生的损失存
在明显差距，赔偿协议中虽对此做了约定，但
据此认定赔偿协议将包含原告诉求的赔偿项
目一次性处理显失公平。

法院判决撤销丁华与被告王强签订的
《协议书》， 被告某保险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
起向丁华支付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
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精
神损害抚慰金、 鉴定费等赔偿款共计11.6万
余元。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食客：不要葱！店家：做不到！网友热议
外卖“小备注”引发标准化出餐与个性化需求激烈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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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
“私了”后还能反悔吗
伤者获赔后发现伤情比预估严重
起诉到法院再获赔11万余元

司法实践中， 法院通常尊重当事人的意
思自治， 对于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达成的
和解协议， 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公
序良俗，一般认定其合法有效。

尽管和解协议原则上具有法律约束力，
但法律也明确规定了特定情形下， 当事人有
权请求撤销协议。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及司
法实践，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
断能力等情形， 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
失公平的， 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
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因此，发生交通事故后，建议当事人委托
专业的鉴定机构进行伤残鉴定和三期（误工
期限、护理期限、营养期限）鉴定，并依据鉴定
意见及其他相关证据，全面、合理地主张各项
损失赔偿， 以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文中
人物均为化名）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刘栓

和解协议特定情形下可以撤销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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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众口难
调。近日，一湖南网
友在社交媒体发帖
表示，在下单德天顺
外卖时，备注“不要
葱”， 却被商家回复

“做不了， 只能更换其他没有葱的菜
品”。该网友认为，商家在制作时不放葱
并不麻烦，并不认同商家以“标准品控”
理由拒绝自己的要求。

这一小小的消费场景，却引发了消
费者的热烈讨论。有的网友认为，保持
出品标准是“良心商家”的坚持。也有网
友认为，这是商家“无所谓的坚持”。甚
至引发了“是否因为是预制菜，才拒绝
个性化定制”的猜测。眼下，大众饮食习
惯多样，餐品是否好吃，究竟该以谁的
标准为先？
■文/图/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仝若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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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为确保品质和口味统一

4月7日11时30分许，记者来到德天顺
（绿地店）。距离午间用餐高峰还有半个小
时，外卖取餐窗口已经摆满了订单，不时
有外卖小哥前来取餐，店内有些许顾客正
在点餐。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询问所点的胡萝卜
炒肉盖饭是否可以免葱和免辣， 店员表示
由于是标准出餐， 无法调整。“肉是提前腌
制好的，另外这款本身就没有葱。”店员解
释。 随后记者又咨询了该品牌都正街店西
红柿鸡蛋盖饭是否可以免葱。“因为西红柿
鸡蛋没有辣椒， 所以为了去腥一定要放葱
的。”店员回复。人民西路店店员也称是接
单后现炒，“只是师傅在配菜时提前将辣椒
和肉一起腌制过，因此无法免辣。”

记者在上述德天顺现场看到， 收银前
台后面就是透明厨房， 可以看到里面有多
个厨师正在炒制码子（盖在饭上的菜），间
隙还有一位厨师正将炒好的一份菜全部从
锅中倒在米饭上。“我们都是现炒的， 不是
预制菜，外卖有的是多份一起炒，堂食的多
为一份一份炒。”店员说。

问及为何不能满足个性化需求， 绿地
店店员表示，“标准出餐” 是为了保证品质
和口感，“这个是店里的要求， 为了保证多
家连锁店口味统一。”他说，如果有忌口，会
建议顾客更换其他免葱或免辣的菜品。

此外，该品牌店员表示，“之前反馈过
消费者这类诉求， 但是因为是大锅饭，实
在是不好免葱。”

不过，记者注意到，也并非所有的商家
都难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在霸碗
盖码饭富兴时代店，店员就表示可以调整，

“不放就行”。在该店厨房内，有多台自动炒
菜机器， 员工按要求完成配菜后点击屏幕
上的菜品选项即可完成。

消费者：希望满足合理的个性化需求

关于商家是否应当满足顾客备注要求，网友
们意见不一。 有人认为商家拒绝个性要求说明
有自己的餐饮标准。 也有网友直言：“德天顺价
格不低，应当尽可能满足消费者需求。”

“我是吃不了香菜的， 除了味道不喜欢，还
有害怕过敏的缘故，如果备注强调还是放了，我
真的会生气。”市民康女士表示，自己在线下堂
食和点外卖时会经常遇到此类情况， 有时是商
家疏忽， 有时则是商家无法处理，“我认为自己
的要求在合理范围内， 商家是否满足是我判断
一家店铺服务好坏的标准之一”。

“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 既然支付费用购买
餐食，肯定是希望商家能够满足合理的需求，不
然会影响用餐体验。”市民张先生表示，不同消
费者口味偏好差异大， 个性化需求应当得到尊
重，“当然如果商家在拒绝消费者特殊要求时，
若能给出合理且诚恳的解释，我还能理解，但如
果一味以‘标准出餐’拒绝，我觉得这种服务并
不灵活”。

也有消费者认为，站在商家的立场，可能面
对比如若订单量过多的情况。“如果为每一位顾
客单独调整佐料可能会影响出餐效率”。

业内人士：合理的服务要求可灵活化处理

长沙私房菜“香菜”老板冯先生表示，若有
顾客提出要求，他会及时反馈给后厨，按顾客要
求出餐，在他看来，有的店铺无法满足可能是因
为订单较多而无法顾及顾客个人口味，“有的品
牌本身的知名度很高，流量较大，由于连锁店铺
多且菜品多，可能会统一口味”。

另一位从事餐饮行业的业内人士则认为，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商家想要脱颖而
出，除了保证餐食的品质和安全，还需在服务
方面多下功夫，注意灵活化处理。“在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不仅能提
升消费者的满意度， 还能树立良好的品牌形
象，吸引更多潜在顾客”。

长沙一德天顺店内在墙上写有“现炒”二字。


